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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75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设立公司 

电力上网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.公司拟开展电力上网收益权的资产证券化工作，即通过上海兴

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瀚资管”）设立公司电力上网收益

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专项计划”、“专项计划”），并

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； 

2.本专项计划的实施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； 

3.本专项计划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； 

4.本专项计划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； 

5.本专项计划作为创新性资产运作模式，其顺利实施还将受到政

策环境和市场利率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

性。 

一、专项计划概述 

本次专项计划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，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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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2 年，募集资金计划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。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

券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，其中优先级资产支

持证券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发售，占比 95%，次级资产支持

证券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发售，占比 5%，优先级和次级资

产支持证券规模占比等项目相关要素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

要进行调整。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利

率水平通过询价方式确定，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每年还本付息三次。

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无票面利率，专项计划终止时的剩余资产由次级资

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享有。专项计划成立后，资产支持证券将在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交易。相关要素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要进行调

整。 

    二、专项计划管理人情况介绍 

本专项计划管理人兴瀚资管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获得证监会批

复并成立。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兴瀚资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

万元。经证监会批准，兴瀚资管依法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中

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经营范围包括债券、证券投资基金、央行

票据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、资产支持证券、商品期货及、金融

衍生品以及未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的股权、债权、其他财产权利等。 

    三、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础资产 

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是存在能够产生可预测现金流的基础资产。

本次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来源于公司分公司白城发电公司、四平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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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电公司、松花江第一热电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公司

在业务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上网电费收益权。根据入池选择标准，基础

资产的整体风险较低。 

   （二）交易结构 

    兴瀚资管作为管理人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募

集资金并设立专项计划，专项计划向公司购买基础资产。在专项计划

存续期间，基础资产回收资金产生的现金流将按约定划入指定账户，

由专项计划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分配指令对现金流进行分配。 

   （三）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情况 

本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向资本市场发行的证券将分为优先级资产

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，总发售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，其中优

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收益率视市场询价情况而定，目标发售规模

占总发售规模的 95%，由合格的机构投资者认购；次级资产支持证

券不设预期收益率，目标发售规模占总发售规模的 5%。优先级资产

支持证券每年还本付息三次。项目所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

营运资金。 

四、专项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利用电力上网收益权进行资产证券化，可以拓宽融资渠道，

优化短期贷款结构，降低融资成本，有利于公司业务更好的开展。 

    五、影响专项计划的因素 

由于今年年内宏观经济增长仍略显疲弱，而发行时的市场利率

将随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波动，因此存在市场利率波动较大而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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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资成本，进而影响项目发行窗口选择的因素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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